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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丑：论荀子与黑格尔伦理思想的根本差异

任丑

    [摘要]吾淳先生在《荀子与黑格尔伦理思想共同点之比较》一文中认为荀子与黑格尔关于伦

理学说的人性论证明、社会学证明、伦理问题的基本认识和伦理实现的条件等方面有诸多共同

点。事实上，荀子与黑格尔的伦理思想表面上相似，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 
　　[关键词]荀子　黑格尔　伦理思想　差异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7)03-0097-05 
　　 
　　吾淳先生在《荀子与黑格尔伦理思想共同点之比较》一文(见《哲学研究》2006年第11
期，以下简称“吾文”)中认为荀子与黑格尔伦理思想有诸多共同点：都给伦理学以人性恶的生物

学证明和社会学证明，都主张社会整体对于个体的决定意义，都主张通过教育和法律的途径作

为伦理实现的条件。读后颇受教益，但仔细推敲，却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本文主要就吾文

提出的上述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荀子与黑格尔伦理思想的这些表面的共同点背后潜藏着根

本性的差异，并以此文就教于吾先生和学界诸同仁。 
　　 
　　一、黑格尔与荀子关于伦理学说的人性论证明的根本差异 
　　 
　　吾文认为：“荀子与黑格尔都认为人性是恶的”，他们都以人性恶为出发点，给伦理学以生

物学证明。此说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却不然。 
　　人性论有三个层面：人性是什么?这属于事实判断；人性应当如何?这属于价值判断；如何

从人性的“是”推出人性的“应当”并把二者统一起来?这是人性论的真正完成。 
　　我们先来看荀子的人性论。1．人性是什么?荀子认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

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荀子·性恶》，以下仅注篇名)。性者，“生之所以然者”(《正名》)，“本始

材朴也”(《礼论》)。可见，荀子是以生而共有、不学而能的自然本能为人性的。2．人性应当

如何?荀子认为人性(人的自然本能)是恶的，“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质，必失而丧之。

用此观之，然则性恶明矣”(《性恶》)。同时，荀子也明确肯定人有向善的可能性，不过这在他

看来却是恶。他说：“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性恶》)“欲为善”就是有向善的要求，有

向善的要求似乎可以证明性善，荀子却用它证明性恶，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3．如何从人

性的“是”推出人性的“应当”?荀子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休谟所提出的从事实判断推不出价值

判断的“休谟问题”，他当然也不可能意识到人性论的这个层面问题，更谈不上回答。他是直接

把人性的自然事实等同于人性的价值判断(恶)的。如果他的理论能够成立的话，试问如何从恶

中培育出善来?如何“化性起伪”?如果能的话，则恰好证明人性不是本恶的，而是包含有善的。

这是荀子的人性论不可克服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荀子与黑格尔在人性论的证明方式和思想实质

上都存在着天壤之别。 
　　首先，黑格尔与荀子的人性论的批评对象不同。荀子的性恶论是在和它处在同一知性思维

水平上的(主要是孟子的)性善论的争论中提出的。黑格尔的人性论，是在批判人性善、人性恶

的知性思维方式的静态人性论基础上进行的。我在《关于黑格尔的善的思想》一文中认为，黑

格尔批判人性本善的错误在于仅仅停留在肯定的纯善上，它无法回应意志何以也可能是恶的这

一致命问题的挑战。性恶论认为人性纯恶，它同样也难以回应“意志何以可能也是善的”这一致

命问题的挑战。这两种人性论的根本失足在于形而上学的机械的思维方式，它们从外在的概念

或事物中去寻求内在的矛盾或对立面，却从来不认为意志自身就包含有差别和矛盾，其结果必

然走向善和恶的外在对立。虽然黑格尔并不是有意针对荀子的，但荀子的性恶论及他所反对的

性善论都属于黑格尔所批判的人性论模式。 
　　其次，黑格尔正是在扬弃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与荀子静态人性论不同的动态

人性论来证明其伦理思想的。在回答关于人性是什么的问题上，和荀子简单狭隘地把自然本能



看作人性不同，黑格尔扬弃康德的思想，把人性看作一个自然和精神相统一的过程。人性不是

纯善或纯恶，而是有内在差别的动态变化着的过程。黑格尔明确地说：“孩子天生既不恶也不

善，因为他开始既没有关于善的知识，也没有关于恶的知识。这种无知的天真也许会可笑地被

认作理想并渴望回到这种状态去；这种天真是无价值的和短命的。很快在孩子那里就出现了固

执和恶行。这种固执和恶行的萌芽必须通过管教来打破和消灭。”在人性的精神事实不断扬弃

人性的自然事实时，也就展开了善恶的斗争。这就涉及人性应当如何的问题。和荀子独断地认

为人性恶不同，黑格尔认为，分析善恶和人性应该从意志的概念的观点出发。意志的本质规定

是自由，自由本身具有差别的规定即自然。因此，意志是自由意志和自然意志的统一体。自然

意志自在地是一种矛盾，它要进行自我区分，由潜在的而成为现实的，由事实领域进人价值领

域，它就含有不自由的规定，如私欲、激情、欲望等，和意志的普遍性即善相对立，从而是恶

的。正是这种作为恶对善的否定性，构成意志的内在矛盾，推动着意志通过自我否定而设定或

扬弃自己，使自我扬弃特殊性、自然性，不断向普遍性、精神性提升。这就从逻辑的角度回答

了人性应当是趋善避恶的自由存在。在黑格尔这里，人性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就是对人性是什

么和人性应当如何的统一。黑格尔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善恶不是原始的天然观念，而是历

史发展到精神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社会和国家出现之前，人们处在一种无善无恶的自然生活状

态。黑格尔说：“罪恶生于自觉，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因为禽兽是无所谓善或恶的；单纯的

自然人也是无所谓善或者恶的。”善恶正是自觉和认识从感官性里分别出来的，和感官性相反

对的，发展它自己的思想的活动而被发现的。荀子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人性论的这个环

节，更不可能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黑格尔时代，休谟问题已经提出，康德做出了消极的回应，

他把理论理性(事实领域)和实践理性(价值领域)严格区分开来，进一步把休谟问题明朗化。经

过了康德批判哲学洗礼的黑格尔不满意这种回应，他扬弃传统的形式逻辑和康德的先验逻辑，

创立辩证逻辑，独创性地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解决人性的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及其关

系问题。可以说，这是对休谟问题的较好回应。荀子的人性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只不过是静态

的感性人性论。可见，他们的人性论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也具有本质的不同。这也就决定了

他们关于伦理学的社会学证明的根本差异。 
   

    二、黑格尔与荀子关于伦理学说的社会学证明的根本差异 
　　 
　　吾文认为，关于人的社会属性问题，“与荀子一样，黑格尔也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强调

社会整体对于个体的决定意义”，“荀子与黑格尔都指出了人的社会属性，这实际是给予人性以

社会学证明”，这也就是“荀子与黑格尔伦理学说的社会学证明”。实际上，荀子和黑格尔关于

人的社会属性的观点是有巨大差异的。 
　　首先，在社会属性是否是人性的问题上，荀子只把人的自然本能作为人性，而没有把人的

社会属性看作人性。在黑格尔这里，人性是一个自然性和精神性相斗争的过程，其中人的社会

属性属于精神性，它不但是人性而且还是人性的高级层面。 
　　其次，伦理学的社会学证明方式的根本差异。表面上看，诚如吾文所言，荀子似乎认为礼

源于“群”和“分”。但是，荀子的真正目的是通过“群”和“分”来论证礼的必要性，进而论证先王圣

君制定礼的神圣性和崇高性。荀子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

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富

国》)显然，“群”、“分”只是札起源的可能性、必要性，如果没有圣君先王出于对百姓的“高
尚”关怀和神圣地位而制定出礼的话，礼还是不能产生的。荀子毫不掩饰自己的这一观点，他

说：“君子者，礼义之始也。”(《王制》)只有君子才是金口玉言的立法者，普通百姓只有俯首

听命，否则，就是祸乱不祥之根源。可见，荀子的社会学论证是非逻辑的经验的叙述，并不是

真的论证。整个叙事过程缺乏严密的逻辑性不说，其根本目的是装神弄鬼地企图把圣人君子的

所谓礼法提升为绝对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天经地义。这与其说是社会学论证，不如说是社会

学布道。 
　　黑格尔的社会学论证，严格说来是逻辑学(辩证逻辑)的论证。他用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



性三个环节来论证伦理实体(同时也是伦理主体)的三个环节：家庭、市民社会、国家。黑格尔

认为，伦理实体就是伦理主体，它们构成一个伦理有机体思想体系。但他缺少感性实践的本体

论的证明，这是马克思完成的。关于这一点，拙文《简析黑格尔的伦理有机体思想》有较详细

的论证，兹不赘述。 
　　再次，在社会整体和个体的关系上，黑格尔与荀子的观点也是对立的。 
　　荀子表面上好像强调社会整体对于个体的决定意义，实际上强调的是圣君先王这个个体对

于普通百姓这个整体的决定意义。荀子自己说得明白：“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仪者，治之始

也；君子者，礼仪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

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始也，民之父母也。”(《王制》)因此，作为个体的圣

人君子是凌驾于社会整体之上、不受社会整体约束的神圣立法者。其实，荀子拼命攻击孟子的

性善论的根本用意就在于为了用性恶论论证万民必须服从圣王、礼义的绝对必要性，诚如所

言：“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性恶》)社会整体对于个体的

决定意义仅仅在于礼刑对于普通民众的决定意义，其决定权在君子圣人手中。这一思想的实质

是君子圣人对普通百姓具有决定意义，是个体对整体具有决定意义。它是典型的反人道的专制

理论、吃人理论。这是黑格尔所批判的只有一个人有权力的东方世界的经典理论表述之一。 
　　在个体和整体的关系上，黑格尔表面上似乎主张整体对个体的决定意义，实质上强调二者

的统一。黑格尔既反对古代社会只有“我们”没有“我”的思想，也反对近代社会只有“我”没有“我
们”的思想，主张“我”和“我们”相统一的伦理有机体的观点。一方面，黑格尔认为，作为国家的

公民，个人的尊严和特殊目的的全部稳定性都以国家为根本。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甚至强

调“单个人是次要的，他必须献身于伦理整体。所以国家要求个人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就得献

出生命”。另一方面，黑格尔认为，作为整体的国家包含着特殊的个体，如果个人的特殊目的

不与国家的普遍目的相同一，国家就等于空中楼阁。因此，“特殊利益不应该被搁置一边，或

竟受到压制，而应同普遍物符合一致，使它本身和普遍物都被保存着”。黑格尔还特别指出，

君主作为私人也必须服从国家，不能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而且，这种整体和个体的关系还

必须在精神哲学中经受考验和提升，最终要经受人类绝对精神的审判。在黑格尔这里，只有不

断运动、不断自我否定的绝对精神才是最高标准。这和荀子片面强调圣君个体的僵死的礼刑对

百姓整体的决定力量和绝对权威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除了吾文认为的两种证明外，荀子和黑格尔还都对伦理学进行了本

体论证明，但证明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荀子认为圣人君子是万物之本体，也是礼之本源。他

说：“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王制》)“圣人者，人道之极也。
”(《礼论》)如果说荀子坚持的是自然的个体本体论证明，黑格尔坚持的则是逻辑学、认识论、

本体论相统一的精神本体论证明，他从逻辑学推出自然，由此进入精神哲学的主观精神，从主

观精神推出客观精神(由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个环节构成的伦理有机体)，并把客观精神提升

到绝对精神的领域。当然，他们都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的高度，但黑格尔已经非常接

近它了，而荀子还相去甚远。 
　　荀子和黑格尔关于伦理学论证方式上的不同，更具体地体现为他们关于伦理问题的基本认

识的差异。 
　　 
　　三、黑格尔与荀子关于伦理问题的基本认识的根本差异 
　　 
　　吾文认为，荀子的“礼”所侧重的主要不是内在的德性，而是外在的社会秩序与规范，“与
荀子相比，黑格尔对于伦理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与道德的比较而展开的，……但若仔细推敲，黑

格尔所阐述的伦理诸特征即普遍性、现实性和具体性，其实也都是蕴含于荀子的思考之中

的”。是这样的吗? 
　　首先，黑格尔的伦理与荀子的礼的内涵根本不同。 
    荀子关于伦理问题的根本范畴是“礼”。如前所述，荀子的“礼”所关心的社会秩序与规范只是

一个很表层的方面，其要害在于“礼”从根本上来自并决定于圣王君子。具体来讲，荀子

的“礼”有如下两个层面的涵义。 
　　(一)从内容上讲，礼是指伦理道德、政治、刑罚的最高原则和根本大法，“礼者，人道之极



也”(《礼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礼是由先王

圣君标示出的治或乱的界限，是确定上下贵贱的等级差别并确定人类生活方式的文理或法式，

是维护封建制度的等级规范制度，所谓“礼者，其表也，先王以礼表天下之乱，今废礼者，是

去表也”(《大略》)。 
　　(二)从功能上讲，礼是维护圣君王者的专制霸权的最高统治工具。荀子说：“人无礼则不

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修身》)“礼之所以正国也”(《富国》)。一方面，荀

子主张礼法(实即刑)并举，但认为礼是高于刑的统治术，刑要以礼为根据。另一方面，荀子倡

导普通人要以礼养情，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礼的地位如此之高，但“礼莫大于圣王”(《非

相》)。因为圣王是礼的来源、根据和服务目的，礼只不过是圣王制定的统治万民的工具而

已。以礼养情的目的就在于希望万民能够自觉地成为“礼”(实即圣君)的奴才和顺民。显然，荀

子的礼法的实质是蔑视人权、以人为工具的礼刑，他根本没有以权利义务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思

想，更不可能有以人为本的德治思想。荀子的礼刑并举是地地道道的刑治和人治。 
　　总之，荀子的礼是静态的、平面的，是与政治、刑罚、自然混淆在一起的经验的统治技巧

和驾驭社会的秩序大法。黑格尔的伦理则是一个自由意志贯穿始终，由抽象法(包括风俗习

惯)、道德、伦理三个环节构成的伦理有机体。与荀子把道德和自然、政治、刑罚混为一谈不

同，黑格尔在把道德和自然、政治、刑罚严格区分开来的基础上，把道德、政治、法律都归结

为伦理。黑格尔的伦理把层次的区分和各层次间的内在联系有机统一起来，是一个有生命力的

动态过程，它既符合个体的发展历程，也符合人类整体的发展历程。这是荀子的抽象的独断的

伦理思想所无法比拟的。和荀子把礼看作道德之极不同，黑格尔把自由看作伦理的根本；和荀

子把礼看作圣人的统治工具不同，黑格尔把自由看作伦理的本质和目的，他甚至把拿破仑式的

人物也看作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看作自由精神的工具。因此，“伦理就是成为现存世界和自我

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如果说黑格尔的伦理是自由，荀子的礼则是对自由的钳制。 
　　其次，黑格尔与荀子在伦理内涵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二者伦理地位的根本不同。我曾把黑格

尔的伦理概括为三个基本层次：客观伦理(风俗礼教、抽象法)、主观伦理(道德)和绝对伦理。

黑格尔的伦理是由抽象到具体的不断展开的发展过程：客观伦理、主观伦理和绝对伦理是一个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程。绝对伦理扬弃了客观伦理和主观伦理并把二者包含于自

身之内，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和解、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绝对伦理就是伦理有

机体，就是真正的伦理。这就是黑格尔构建的伦理有机体，也就是黑格尔所阐述的伦理的诸特

征即普遍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有机统一。荀子的伦理思想只能属于客观伦理的层次，还不能

和黑格尔的伦理有机体思想相提并论，更不可能把黑格尔的这一思想蕴含于自己的思考之中。

　　 
　　四、黑格尔与荀子关于伦理实现的条件的根本差异 
　　 
　　吾文认为，在伦理的实现途径上，黑格尔与荀子看法相似，他们都把教育和法律作为伦理

实现的条件。实际上，他们的教育和法律的内涵是根本不同的。 
　　首先，黑格尔的教育与荀子的教育的内涵根本不同。 
　　荀子的教育即“化性起伪”。他认为，教化百姓要靠圣人君王。原因在于，礼源自圣人君

王，“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王霸》)。这样看来，民的善恶道德完全

取决于君的善恶。既然如此，就不需要教化百姓了，只需要教化君王即可。可是，君王是不需

要教化的圣人和教化者。而且，人性既然是恶的，君王凭什么能够制定礼仪、引导善的道路

呢?答案只能是，君王不是人。可是，荀子显然认为君王是人，且承认“涂之人皆可为禹”(《性

恶》)。如果君王是人，其人性也是恶的，他就没有资格制定礼仪并成为万民之原。这样，荀

子的道德教育根本不能进行。荀子的这种教育方式本身缺少黑格尔的动态的历史的分析和辩证

的思考，连最起码的自我反思意识都没有，它是一种独断的填鸭式的强制措施。究其实质而

言，荀子的教育主要是统治者造就顺民的奴化训练，是一种扼杀人性和道德的统治术。 
　　和荀子的抽象的王霸之术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黑格尔讲的教育(Erziehung)主要指人类精

神的自我训练、自我磨砺，特别是历史的训练和磨砺，其次才指作为历史环节之一的社会的伦

理教育。黑格尔主要从个体成长、伦理有机体和人类发展三个角度展开教育的论述。1．人类

个体的教育。黑格尔认为，人类个体经过了童年、青年、成年、老年的自然年龄进程，“通过



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灵魂的直接个别性成为与普遍东西相适应的，就是这个普遍东西在那个个

别性中实现了出来，而这样一来灵魂与自身的那个最初简单的统一就被提高为由对立中介了的

统一，灵魂的最初抽象的普遍性就被发展成为具体的普遍性。这个发展过程就是教育
(Erziehung)”。2．伦理有机体的教育。黑格尔认为，伦理有机体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

个伦理环节。个人在伦理有机体中接受训练并改造着伦理有机体，使之充满生命力。这种训练

和教化的过程就是善恶发展斗争的历史，就是人类争取至善自由的历史。当人类脱离自然状态

进入社会状态后，就进入了相对自由阶段，但它是不断朝着至善即自由发展的，即人类经过了

一个人自由、一部分人自由和所有人自由的阶段返回到自由的历史训练过程。3．历史的训

练。与个体的四个发展阶段相对应，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也经过了四个阶段：东方世界、古希

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黑格尔说：“虽然世界在本质上必须承认是完成了的，可是

它并不是一个僵死的东西，一个绝对静止的东西，而是——如生命过程一样——一个永远重新

创造着自己的东西，一个在只保持自己之际就同时前进着的东西。”人类的老年世界日耳曼和

个体的老年状态不同，它是自由的绝对精神的成熟状态。当然，黑格尔的日耳曼世界老年论是

应该加以批判的典型的欧洲中心论。 
    其次，黑格尔的法律与荀子的法律作为实现伦理途径的内涵是根本不同的。荀子礼法并举的

实质是刑治和人治并举的统治工具。在荀子这里，一方面，礼法(刑)相通，二者都是对不同等

级的规范规定。另一方面，礼高于法(刑)，因为法以礼为大本，礼是法律条文的根据。刑治不

过是“暴察之威”，靠它治国最多为霸；礼治则是“道德之威”，如果以礼治为本，就可以王天

下。问题的关键是，礼法(刑)最终决定于圣王君子。荀子非常露骨地说：“有乱君，无乱国；有

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

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

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君霸》)圣王君子比法重要，礼法统一于圣王君子，其实质是人

治和刑治。 
　　与荀子相反，黑格尔痛恨封建法律的封闭、滥用和神秘。黑格尔则强调公正和权利，强调

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强调法律的自由本质，主张法律的公开性、正义性和可变性。黑格尔认

为，自由是法的定在，法律是自在的是法的东西被设定在其客观定在中。实定的法律即各种法

律条文是黑格尔要扬弃的对象，却是荀子要探求的根本问题。可见，黑格尔讲的法律主张法

治，反对人治，这和荀子把圣王看作礼刑的根据完全相反。荀子的刑治和人治的所谓礼法统一

正是黑格尔深恶痛绝、大加批判的对象。 
　　要言之，1．荀子的伦理思想是随着所谓圣人的变化而变化的偶然性的个人的随意规定，

不过是实现政治统治的工具罢了，因此，它是静态的封闭的。黑格尔的整个伦理思想只不过是

其精神哲学的一个环节即客观精神，它前纳主观精神之源流，后经绝对精神之洗礼，在哲学中

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因此，黑格尔的伦理思想整个来说是动态的、开放的。2．荀子的礼为

诸德之纲，强调的是外在的社会规范，属于康德批判的他律。黑格尔强调自律和他律相统一的

自由伦理。如果根据黑格尔伦理的三个环节即抽象法、道德、伦理来看，荀子属于抽象法的环

节，康德属于第二个环节，黑格尔则属于二者的合题。第三个环节(黑格尔)和第一个环节(荀
子)虽然表面相似，却有着本质的不同。3．无论从历史背景、理论地位、思维方式、精神实

质、影响价值上看，荀子与黑格尔的差异都是根本性的。甚至可以说，他们的伦理思想的可比

性微乎其微，他们伦理思想的本质差异却是一道极难逾越的鸿沟。 
　　是为管见，不当之处，敬请吾先生和学界诸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任丑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重庆　4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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